
杭州市团体标准《计量器具送检立等可取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1.项目背景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第十八条明确将“推动行政管理和社会

治理标准化建设”作为重点任务，要求加快政务服务、营商环境标准

化建设，完善市场要素交易标准，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同时强

调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计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若

干措施》的通知（市监计量发〔2025〕96号），进一步聚焦计量服

务优化，明确提出“优化计量行政审批服务，压缩计量器具检定、校

准时间”，建立重点产业计量需求快速响应机制，助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计量送检作为保障市场公平、公共安全的基础性公共服务，

其“立等可取”模式的标准化建设，正是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 

杭州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与战略部署。已在市级层面及临

平、萧山、余杭、桐庐等多区域开展计量技术机构服务升级，将“最

多跑一次”改革延伸，针对中小商户、医疗机构等对电子秤、检测仪

器等计量器具使用频率高、停机成本敏感的现实需求，开设“立等可

取”服务，通过网上预约系统，实现强检业务即时可办、即送即取，

大幅压缩办理时间。故将此类区域的成功实践固化并形成标准，可为

全市乃至全省计量送检服务优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板，进一步

提升社会整体计量服务水平。 



2.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杭州市标准化学会发布的《关于<计量器具送

检立等可取服务规范>等三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杭标学〔2026〕6 

号）。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临平区质量计量监测中心、杭州市标准化

研究院、杭州市质量计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市萧山区质量计量监测中

心（杭州市萧山区农产品监测中心）、桐庐监测中心、浙江蓝剑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6年 1月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及人员职责分  

工、制定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6年 1月，起草小组开展调研工作，走访了杭州市质量计量

科学研究院、萧山区质量计量监测中心等单位，组织内部研讨后明确

了标准的基本框架，框架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基本要求、服务机构、人员配置、服务提供、服务要求和评价与

改进，形成标准草案。 

2.3.3修改标准稿 

本准共进行 3次重要修改： 



2026年 1月 5日，增加了标准的定义及调整了服务范围; 

2026年 1月 25日，修改了立等可取流程图； 

2026年 3月 4日，完善了部分服务内容及要求。 

2.4 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  

临平监测中心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立项、研讨、征求意见等各个

环节的统筹工作。 

杭州标准化研究院主持标准编制工作和负责标准文本编写。 

杭州市萧山区质量计量监测中心（杭州市萧山区农产品监测中

心）、桐庐监测中心、浙江蓝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参与调研和文本语

句的修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协调性、适用性、可行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给出的规则规范用语和格式进行起草。   

协调性：本标准符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和强制性标准，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

无冲突。 

必要性：该服务模式通过应用和改进，已形成相对统一和有效的

服务流程。鉴于此，制定出适应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务规范的标准十

分必要。该标准的形成，将推动计量服务向更便捷、有效、透明的方

向发展，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计量服务水平。 



可行性：这一服务模式目前在杭州市多个区域应用。比如杭州市

质量计量科学研究院通过公众号线上预约小程序进行预约，项目包含

医疗配镜、贸易结算、安全防护三类高频强检项目。萧山区自主研发

“立等可取”网上预约系统，全流程线上化预约，覆盖医用计量器具、

电子计价秤、压力表三类高频强检项目。余杭区针对市场、经营户个

别送检的电子计价秤等，提供“立等可取”服务，用户通过预约，现

场完成计量器具检定并取回样品。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主要技术要求的参照 JJF 1001、JJF 1069，从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机构、人员配置、服务提供等

内容进行规范。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为了保障计量器具检测服务的质量，各国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旨在确保计量器具检测的准确性、公正性和安全性。以

下是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情况介绍。 

4.1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计量器具检测服务的核心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计量基准/标准器具的建立、计量检定，

以及计量器具的制造、修理、销售、使用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实施细则》细化了《计量法》的操作规则，明确县级以上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的职责，包括强制检定、计量认证、仲裁检定等。 



浙江省地方性法规主要包括《浙江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2013

年制定，2021年修正）：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计量活动及其监督

管理，明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强制检定范围、计量校准要求、贸易

结算计量规范等内容；《浙江省检验机构管理条例》（2007年制定，

2021年第三次修正）：规范向社会提供检验服务的技术机构，包括

计量认证、检验服务行为、监督管理等，适用于从事计量检测的第三

方机构。此外，还有相关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如《浙江省地方计

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管理办法》、《计量授权管理办法》、JJF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JJG（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等。 

4.2国际相关标准 

国际上，计量器具检测服务主要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

相关标准。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IEC17025计量实验

室管理体系标准以及 ISO 10012质量保证体系标准等，都对计量器具

检测服务进行了详细规范。这些标准要求检测服务机构建立和实施全

面的质量体系，包括检测设备、人员培训、数据处理等方面，以确保

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4.3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经检索，目前尚未有“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务规范”相关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与之相关的地方标准有河南、湖南、陕

西正在实施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服务规范”，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正在实施的“计量检定/校准服务规范”，浙江省正在实施的“政

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本标准与上述地方标准的差异在



于：其他地方标准规定了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以下简称“机构”）服

务的管理要求、服务要求，而本标准主要聚焦于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

务的服务提供和服务要求。 

5.是否涉及专利  

否。 

6.是否有科研项目支撑  

否。 

7.是否由相应地方标准转化（可多填） 

否。 

8.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8.1社会经济效益  

该标准的实施，解决了小微企业计量器具送检周期长、影响生产

连续性的难题，也降低了企业为配置备用计量器具而产生的运营成

本，使公共服务从小处入手，更具有获得感，更贴进企业急需。 

8.2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送检行业和个体户及时了解、熟悉并执

行标准。   

9.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6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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